
卫生部文件
卫监督发[2006 ]27 号

卫生部关于 2006 年开展食品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精神 ,根据《食品卫生法》、《食品安全行

动计划》和 2006 年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要点的要求 ,我部决定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食品专

项整治工作。现就 2006 年开展食品专项整治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

一、工作重点和目标

各地要在 2004 年、2005 年开展食品专项整治工作的基础上 ,针对当地存在的和社会关注的食品卫生主

要问题 ,深入开展食品专项整治 ,要以贯彻落实《食品卫生许可证管理办法》(卫监督发[2005 ]498 号)和《餐饮

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为重点 ,加强对食品生产加工单位和餐饮单位卫生许可证的发放及监管

工作。要以农村食品、儿童食品和保健食品为重点 ,加大食品市场的卫生监督执法力度 ,强化对弱势和重点

人群的健康保护。

(一)农村食品。

11 整治内容 :以农村集贸市场和餐饮单位为重点开展整治工作。根据《集贸市场卫生规范》和《餐饮业

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强化对农村集贸市场和餐饮单位的食品卫生监督检查 ,特别是根据农村食

品流通和消费的特点 ,加大对无卫生许可证经营食品、餐饮的违法行为 ,以及经营掺杂使假、无生产日期、无

生产地点和无产品合格证食品的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21 工作目标 :在 2006 年春节期间、五一和国庆节期间分别开展集中监督执法行动 ,打击农村各类食品

违法行为 ,清理不符合条件的餐饮单位 ,探索建立农村食品卫生管理的长效机制。

(二)卫生许可。

11 整治内容 :各地确定直辖市、各省会城市和 1～2 个地级城市为重点地区 ,对辖区内的婴幼儿配方食

品、瓶 (桶)装水、膨化食品、食用植物油、学生营养餐配送单位和学校食堂共 6 类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卫生许

可情况开展专项整治工作。根据《食品卫生许可证管理办法》、《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和

《学校食物中毒事故行政责任追究暂行规定》,规范上述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卫生许可证发放审核和监督工

作 ,按照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的要求进行审核和监督 ,落实责任 ,对不符合要求的单位依法予以

查处。

21 工作目标 :在 2006 年 8 月底前 ,完成对上述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卫生许可情况的一次全面监督检查。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在 2006 年 10 月前按照《食品卫生许可证管理办法》和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的

规定 ,完善和规范本地区食品卫生许可证的发放。

(三)餐饮业。

11 整治内容 :以餐饮单位的餐饮具消毒情况为重点开展餐饮单位食品卫生集中整治。各直辖市、省会

城市和各省 1～2 个地级城市 (由各省自行确定)等重点地区 ,要按照《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

规定 ,检查餐饮单位的餐饮具消毒情况。一是餐饮具消毒方式是否符合卫生规范 ,从业人员能否正确使用

消毒剂和消毒设备的情况 ,对不能正确使用消毒剂和消毒设备的从业人员要重新进行食品卫生培训或调换

工作岗位 ;二是对餐饮具的消毒情况进行抽样检查 ,核实其消毒效果 ,对不符合规定要求的要督促其整改 ,

对不按照要求整改和整改不合格 ,情节严重的 ,要依法予以吊销卫生许可证。

21 工作目标 :经过整治 ,要探索和建立餐饮业餐饮具消毒管理的长效管理机制 ,在有条件的地方试行餐

饮具集中消毒管理制度 ,上述重点地区餐饮单位的餐饮具消毒情况抽查合格率较整治前提高 10 %以上。

(四)保健食品。

11 整治内容 :一是在 2005 年保健食品专项整治的基础上 ,继续加大对保健食品生产单位执行《保健食

品良好生产规范》情况的监督检查 ,公告保健食品生产单位的卫生许可情况 ,建立保健食品生产情况的动态

监管制度 ,严肃查处未取得保健食品生产卫生许可证违法生产保健食品行为。二是对本地区具有调节血糖

类、减肥类、抗疲劳类等 3 类保健食品批准证书的企业进行逐一检查 ,对上述产品的生产情况进行重点检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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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生产记录、原料采购和使用情况 ,以及产品检验及合格情况。三是开展对流通领域调节血糖类、减肥

类、抗疲劳类等 3 类保健食品违法添加药物的监督抽查 ,严肃查处添加药物的违法生产经营行为。

21 工作目标 :通过专项整治 ,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在 7 月底前建立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和执行

《保健食品良好生产规范》情况的动态管理制度 ,并按政务公开的要求公布相关信息。在 8 月前完成对上述

3 类保健食品的专项抽检工作。对监督抽检中发现的添加药物的违法保健食品 ,坚决撤消其保健食品批准

证书。

(五)食品添加剂。

11 整治内容 :一是在 2005 年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的基础上 ,继续加大对食品添加剂生产单位执行《食

品添加剂生产企业卫生规范》情况的监督检查 ,公告食品添加剂生产单位的卫生许可情况 ,建立食品添加剂

生产情况的动态监管制度。二是以儿童食品生产中违法使用添加剂为重点开展专项整治。通过加大对儿

童食品的国家卫生监督抽检 ,及时发现和查处在儿童食品中违法使用食品添加剂的违法行为。三是在食品

生产环节 ,以防腐剂、色素和甜味剂为重点 ,继续查处违反《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要求 ,滥用食品添加

剂的违法行为 ,强化对生产企业卫生许可及其卫生监督管理 ,规范食品生产企业的食品添加剂使用行为。

21 工作目标 :各省级 ,卫生行政部门在 9 月底前建立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卫生许可情况的动态管理制

度 ,并按政务公开的要求公布相关信息。在 12 月前完成对重点儿童食品的监督抽检 ,并对蜜饯、酱腌菜、冷

冻饮品、熟肉制品等食品生产企业使用防腐剂、色素和甜味剂情况进行现场监督检查。

二、具体措施

(一)加强对食品专项整治工作的指导和培训。我部将根据专项整治的各项安排 ,组织编印专项整治工

作手册 ,并对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卫生监督机构进行培训 ,指导各地做好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的实施工作。

(二)完善食品卫生监督信息通报制度。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及时将辖区内发放的保健食品和食品

添加剂生产卫生许可证情况和监督检查情况按照政务公开的要求进行公布。同时 ,在试点基础上 ,逐步完

善省际间违法食品监督信息通报和追踪检查制度 ,掌握各地在专项整治工作中发现的违法生产经营食品活

动的线索 ,追根溯源 ,加大查处工作力度。

(三)加大督促检查和评价考核工作。我部将对各地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完善相应

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 ,在各地进行自评基础上 ,抽取部分省份进行考核 ,建立长效评估和考核管理制度。

(四)探索农村食品卫生监督管理长效工作机制的建立。我部将选择部分省份进行试点 ,根据农村食品

卫生管理的实际情况 ,认真梳理食品卫生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 ,有针对性地探讨开展监督检查和宣传教

育工作的方式 ,切实加强农村食品卫生工作 ,维护农民群众的健康权益。

三、工作要求

(一)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做好 2006 年食品专项整治各项准备工作。各地要根据本地情况 ,确定重点地

区 ,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

(二)各地要把专项整治工作和日常监管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 ,突出工作重点 ,加大对大案要案和典型

案件的查处力度 ,符合移送公安司法条件的 ,要坚决向公安部门移送 ,追究违法行为刑事责任 ,保护消费者

身体健康。

(三)加强宣传和指导。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设立举报电话、举报信箱并向社会公布 ,认真处理和解决

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要积极与新闻单位配合 ,对典型案例和大要案予以曝光 ,加强舆论宣传、舆论监督 ,

引导消费者合理选购和消费食品。

(四)做好专项整治工作信息报送工作。为及时掌握各地实施食品放心工程的进展情况 ,请各地及时以

书面和电子邮件的形式报送本地的具体实施方案、发现和查处的重大违法案件情况 ,并于 2006 年 11 月 10

日前将 2006 年专项整治工作总结以书面报告和电子邮件的形式报送我部监督司。

卫生部监督司联系人 :张旭东、房军

电话 :68792594、68792407 ,传真 :68792408

电子邮件 :zhangxd @moh. gov. cn 　food @moh. gov. cn

附件 :2006 年食品专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报送内容 (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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